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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科員 陳智芬

電話：03-3322101#7575-7576

電子信箱：10047800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11000647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5100E_1110006475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10006475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10006475_ATTACH3.odt、

376735100E_1110006475_ATTACH4.odt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函以，「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立學校教

職員申請自願退休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

項」，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18日以臺教人

（四）字第1100151132A號令訂定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

本（含行政規則）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1月18日臺教人(四)字第1100151132B號函

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其附件各1份。

二、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下簡稱退撫條

例）第18條第2項規定：「教職員任職滿15年，有下列情形

之一者，應准其自願退休：一、出具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

評鑑合格醫院（以下簡稱合格醫院）開立已達公教人員保

險失能給付標準所訂半失能以上之證明或經鑑定符合中央

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身心障礙等級為重度以上等級。二、罹

患末期之惡性腫瘤或為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三條第二款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10000688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1/24 15:4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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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之末期病人，且繳有合格醫院出具之證明。三、領有權

責機關核發之全民健康保險永久重大傷病證明，並經服務

學校認定不能從事本職工作，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。

四、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，且經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4條

之一所定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，出具為終生無工作能力之

證明。」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本條例

第18條第2項第4款所定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，出具為終生

無工作能力之證明，由申請自願退休教職員檢同相關證件

及醫療資料，交由服務學校，比照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

辦理勞工保險失能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估作業要點之規

定，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之專業醫院，就其失能狀態

進行個別化專業評估後，由服務學校認定符合勞工保險失

能給付標準第四條第一項所定終身無工作能力情形之一。

（第2項）前項個別化專業評估所需費用，由申請評估之教

職員全額負擔。」

三、復查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本條

例所定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，指符合下列情形之

一：一、失能狀態經審定符合本標準附表所定失能狀態列

有『終身無工作能力』者。二、被保險人為請領失能年金

給付，依本條例第54條之1第2項規定，經個別化之專業評

估，其工作能力減損達70%以上，且無法返回職場者。（第

2項）前項第2款所定個別化之專業評估，依被保險人之全

人損傷百分比、未來工作收入能力、職業及年齡，綜合評

估其工作能力。」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辦理勞工保險失

能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估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勞保個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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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專業評估要點）第2點規定：「被保險人申請勞工保險失

能年金給付，除失能狀態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

所定失能狀態列有『終身無工作能力』者外，其整體失能

程度符合第一至第七等級者，應送本局委託之專業醫院

（以下簡稱受委託醫院）進行個別化專業評估（以下簡稱

評估）。」

四、依前開規定，公立學校教職員依退撫條例第18條第2項第4

款申請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時，應檢同相關證件及醫療資

料，交由服務學校比照勞保個別化專業評估要點之規定，

送請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之專業醫院（以下簡稱受勞

保局委託醫院）就其失能狀態進行個別化專業評估，其所

需費用應由提出申請之教職員全額負擔。

五、教育部為研擬教職員申請前述個別化專業評估事宜，前就

旨揭注意事項草案函請相關機關及受勞保局委託醫院表示

意見。案經綜整所函復意見後，作成旨揭注意事項，以使

教職員個別化專案評估機制有原則性之規範。據此，有關

退撫條例第18條第2項第4款之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方

式，請依旨揭注意事項規定辦理。

六、另目前計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臺北醫學大學

附設醫院、林口長庚紀念醫院、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、

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

院、彰化基督教醫院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等8間

受勞保局委託醫院，為辦理上開個別化專業評估之醫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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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由教職員服務學校為申請學校，負責教職員申請案件之

送（補）件等事宜並為與受勞保局委託醫院間聯繫之單一

窗口。

七、本案電子檔得於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（http://edu.

law.moe.gov.tw）下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

除外)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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